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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RENDS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第三季度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特點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
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
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
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之主板買
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
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明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由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共同及個別負全責，其中載有遵照創業板證券上巿
規則（「創業板上巿規則」）所規定有關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之資料。董事在進行一切合
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所信：－ (�)本公佈所載內容在各主要方面均為準確及完整，
且並無誤導；(�)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中任何聲明產生誤導；及(�)本公佈
內所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以公平合理之基準及假設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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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
同二零零八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 35,528		 ��,���  10,501		 ��,���
銷售成本  (35,089	)	 (��,��� ) (10,435	)	 (��,��� )        

毛利  439		 �,0��  66		 ���
其他收入及收益 � –		 ���  –		 �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5,567	)	 (��,��� ) (1,667	)	 (�,��0 )
財務成本  –		 (��� ) –		 (��0 )
其他減值虧損  (1,704	)	 (�,��� ) (4	)	 (��� )        

除稅前虧損  (6,832	)	 (��,��� ) (1,605	)	 (�,��� )
稅項 � (299	)	 (�� ) –		 –        

期間虧損  (7,131	)	 (��,��0 ) (1,605	)	 (�,��� )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  –		 –
其他全面收入組成部分
 相關之所得稅  –		 –  –		 –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		 –  –		 –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7,131	)	 (��,��0 ) (1,605	)	 (�,��� )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
	 佔每股虧損（港仙）
 基本 � (1.03	)	 (�.�� ) (0.23	)	 (0.�� )        

 攤薄 �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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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撰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四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根據創業板上市
規則第��章而編製。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而編製。編製該等第三季度業績所用的會計政
策，與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用者貫徹一致。第
三季度業績未經審核，但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2.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流動電話裝置及相關應用解決方案之銷售及市場推廣。截至二零零九
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及二零零八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止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銷售商品 35,528		 ��,���  10,501		 ��,���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  ���  –  –
 淨外匯收益 –  �  –  –
 其他 –  ��  –  �       

 –  ���  –  �
       

3.	 稅項

由於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無）。其他地區應課稅
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業務經營所在國家當時適用之稅率並根據相關現行法例、詮釋及慣
例計算。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並無就利得稅或所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零
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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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之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約�,���,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
月：��,��0,000港元）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000股（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00股）計算。

由於期內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及認股權證對每股基本虧損具反攤薄影響，故並無披露截至二
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

5.	 儲備

	 		 認股權證		 購股權		 		（累計虧損）╱
	 股份溢價		 儲備		 儲備		 資本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  �,0�0  –  ��,���  ��,���  ��,���
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  –  –  –  (��,��0 ) (��,��0 )
以權益結賬購股權安排 –  –  �,���  –  –  �,���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  �,0�0  �,���  ��,���  (�,��� ) ��,��0
           

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  �00  �,���  ��,���  (��,��0 ) ��,���
發行股份 �,���  –  –  –  –  �,���
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  –  –  –  (�,��� ) (�,��� )
購股權失效 –  –  (�,��� ) –  �,���  –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0  �00  �,���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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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無）。

財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000港元（截至二零零
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000港元），跌幅為��%。收入減少乃因本集團現有業
務營運面臨激烈競爭所致。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約�,���,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
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0,000港元）。本期間產生虧損的主要原因為現有業務營運
利潤率下降。

營運回顧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銷售及推廣流動電話裝置及相關應用解決方案。誠如本公司截至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述，本集團現有業務經營面臨激烈競爭，而董
事會繼續尋求商機擴闊本集團之業務範疇及基礎。鑑於競爭加劇及利潤率不斷下降，本
公司現正積極尋求商機，以涉足回報較現有業務更豐厚之其他業務。

本集團認為於光電產業之潛在業務發展將為中國主要商業應用方案之一，因此，本集團
認為，光電產業之發展，尤其為LED產品市場可提供巨大潛力，可為本集團賺取重大回
報及鞏固收入來源。

本集團將致力維持現有經營業務之市場佔有率，同時亦會開拓新業務，如上述之媒體與
廣告發行業務、軍民兩用光電業務及電子消費產品業務，以為股東爭取較優厚回報。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本之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擁有之股本及相關股份並登記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條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條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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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購股權
	 	 	 	 每股	 涉及之本公司	 所持權益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身份	 行使價	 相關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港元

向心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四月九日至 受益人 0.�� �,000,000 0.��%
  四月九日  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
黃澤強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四月九日至 受益人 0.�� �,000,000 0.��%
  四月九日  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
張占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四月九日至 受益人 0.�� �,�00,000 0.��%
  四月九日  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     

     ��,�00,0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
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並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須登記或根據
創業板上市規則第�.��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及相關股份中�%或以上並已登記於本
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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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淡倉

	 所持股份數目
	 	 	 所持權益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好倉	 百分比

Morgan Strategic Limited 受益人 ��0,��0,000 ��.��%
Top Ten International  公司 ��0,��0,000 ��.��%
 s.a r.l.（附註�）
Chen Darren（附註�） 被視作擁有 ��0,��0,000 ��.��%
羅惠芝 受益人 �00,��0,000 ��.��%
Jo Won Seob 受益人 ��,�00,000 ��.��%
申銀萬國（香港） 公司 �0,�00,000 �.��%
 有限公司（附註�）
申銀萬國策略投資（香港） 受益人 �0,000,000 �.��%
 有限公司（附註�）
申銀萬國貿易（香港） 受益人 �0,�00,000 �.��%
 有限公司（附註�）
Korea Technology Investment 受益人 ��,000,000 �.��%
 Corporation

於本公司非上市認股權證之好倉╱淡倉

	 就持有非上市
	 認股權證之相關
	 股份數目
	 	 	 所持權益	 	 所持權益
名稱	 	 好倉	 百分比	 淡倉	 百分比

Morgan Strategic Limited 受益人 ��,000,000 �.��% – –
Top Ten International s.a r.l.（附註�） 公司 ��,000,000 �.��% – –
Chen Darren（附註�） 被視作擁有 ��,000,000 �.��% – –
Pretty Profit Enterprises Ltd. 受益人 ��,000,000 �.��% ��,000,000 �.��%
張春葉（附註�） 公司 ��,000,000 �.��% ��,000,000 �.��%

非上市認股權證賦予其持有人按認購價每股0.��港元（可予調整）認購本公司新股份，直
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為止。

附註：

�. Morgan Strategic Limited乃Top Ten International s.a r.l.（「Top Ten」）全資實益擁有之私人公
司，而Top Ten為Chen Darren全資及實益擁有之私人公司。因此，Top Ten及Chen Darren於
Morgan Strategic Limited所持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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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銀萬國（香港）有限公司合法實益擁有申銀萬國策略投資（香港）有限公司及申銀萬國貿易
（香港）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因此，申銀萬國（香港）有限公司擁有以申銀萬國策略
投資（香港）有限公司及申銀萬國貿易（香港）有限公司名義登記之全部股份權益。

�. Pretty Profit Enterprises Ltd.乃張春葉女士全資實益擁有之私人公司。因此，張春葉女士被
視為於Pretty Profit Enterprises Limited所持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
除外，其權益已載入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一節中）
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須登記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購買股份之權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任何安排，以
致本公司之董事或彼等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之子女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
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管理合約

於回顧期間內，並無訂立或存在任何與本公司業務中有關管理及行政全部或任何主要部
分之合約。

競爭權益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
則）概無於任何對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擁有權益。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九日，本公司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向董事及合資格僱員授出合共
�0,000,000份購股權。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已授出但尚未行使之購
股權所涉之股份數目為�0,000,000股，佔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之�.��%。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 � -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之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之適用條文，惟當中存在少許偏離，即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但須
按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在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流退任。就此而言，本公司董事已檢
討公司現行做法，並認為當前安排屬合理，目前並無意改變現行做法。

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獲得之公開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於本公佈日期，公眾人士持有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總額至少��%。

董事的證券交易活動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至�.��條之規定，作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守
則。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整個回顧期間內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至�.��條之規定
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六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委員
會」）。委員會由三名成員張占良先生、盧雨禾小姐及郭志洪先生組成。

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並認為
該等業績已符合適用會計準則，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本公司董事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向心先生、楊高才先生、黃澤強先生及羅而立先生，而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張占良先生、盧雨禾小姐及郭志洪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向心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日


